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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相關規定，眷村改建前皆須

先進行住戶身分及相關意願之調查，另提供相關搬遷補助及

租屋補助，後續改建後之住宅承購亦有優惠價格及貸款優

惠。因此，對於其中非眷戶身分之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者或

老人等，主管機關如何提供搬遷、安置或居住等協助，分述

如下： 

一、調查眷村中弱勢者身分：由辦理改建主管機關或地方政

府改建前掌握所有住民名冊，清查符合相關社會福利法

規之服務對象，包含低收入戶、獨居長者、身心障礙者

等人數。 

二、派員關懷及調查其需求：辦理改建主管機關所擬改建計

畫，應已包含改建起迄時間、改建方式及輔助原眷戶購

宅方法及違占建戶處理措施，如部分弱勢者經調查有前

開需協助部分，地方政府之社政機關將共同提供協助，

以解決其搬遷、居住或安置所面臨之問題，並對前開弱

勢住戶派員關懷訪視，依其個人條件、意願及需求提供

相關必要協助。 

三、地方政府可提供具福利身分之非眷戶身分住戶相關社會

福利服務內容如下： 

（一）住宅租金補助或購屋貸款利息補貼：如未能取得主管

機關相關補助時，可依其福利身分申請相關之住宅補

貼，如針對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者、中

低收入老人所提供之租屋補助或購屋貸款利息補貼

等，以減輕另覓適宜居所需負擔之成本。另地方政府

亦有提供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，以維護中低收

入老人居家生活安全。另亦可協助其申請內政部營建

署提供之住宅租金補助。 

（二）公有出租住宅：針對搬遷戶視其身分，可協助其優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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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住由地方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，用以出租予經

濟或社會弱勢者居住之公有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、其

他現提供低收入戶居住之平價住宅、提供一般老人居

住之老人公寓、老人住宅或其他可供居住之公有住

宅。 

（三）轉介社區居住服務：對於 18 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

明(或手冊)者，經需求評估可自行居住社區，由專業

服務人員提供相關支持服務者，得轉介使用社區居住

服務。 

（四）轉介機構照顧：對於經評估無法自行生活於社區，須

接受專業人員服務且有意願由機構照顧之老人或身

心障礙者，得由縣市政府協助轉介安置到老人或身心

障礙福利機構，以提供住宿式機構服務。 

（五）入住機構之補助：對具有老人或身心障礙者身分者，

於地方政府簽有委託契約之老人福利機構、身心障礙

福利機構、精神復健機構、護理之家、榮譽國民之家

等機構接受照顧服務，地方政府得依「社會救助法」、

「老人福利法」及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等相關

規定，就其所需費用按地方政府與機構所簽訂之委託

契約規定，並依其經濟狀況全額或部分補助其照顧服

務費用，以減輕其負擔。 


